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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  
申請立法會特別許可  

 
 黃毓民議員提交了一項請求 (只備中文本 )(附錄 I)，要求

立法會根據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(第 382章 )第 7條及《議事

規 則 》 第 90條 給 予 特 別 許 可 ， 讓 7位 議 員 及 1位 立 法 會 人 員

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黃毓民 (ESCC 2615/2015)一案的刑事法律

程序中作證。  
 
2. 按照第 382章第 7(2)條及《議事規則》第 90(4)條，立法會

主席已命令給予有關許可。第382章第7條及《議事規則》第90條
的文本分別載於附錄 II及 III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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